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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報告

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本院第 11 屆第 188 次會議審議銓敘部

函陳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對照表一案，經決議：「交全院審查會審查，並由伍副院長錦霖擔

任召集人。」遵經於 101 年 7 月 17 日、8 月 9日及 23 日在本院傳

賢樓 10 樓會議室舉行 3次全院審查會，審查竣事。會中並邀請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派員列席說明（出列席

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

本案據銓敘部函說明略以，公保法修正草案前經本院於 100

年 4 月 29 日與行政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以下簡稱兩院會銜

版)，並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以下簡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及朝野黨團協商，惟未於立法院第 7 屆委員任期屆滿前完成

三讀程序，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3 條法案屆期不續審規定，爰

以兩院會銜版為基礎，參採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時所提原則及

各機關意見等重行研議。本次採全文修正，計修正 31 條，新增 19

條，修正後共計 50 條條文。

第 1 次審查會，於銓敘部及人事總處說明後，旋即進行討論；

另部就本院第二組（以下簡稱院二組）所提意見補充說明（如附

件 2），並於審查會提出第 6條等 6 條再修正條文（如附件 3）。案

經部及人事總處說明如下：

一、銓敘部說明部分

(一)本次修正重點為，刪除被保險人之分類，改適用齊一之

保險費率，並將養老年金給付率訂於 0.65%至 1.3%之間

核給；公保法定費率由現行 4.5％至 9％調整為 7％至 15

％；刪除參加公保滿 30 年以上者，免繳全民健康保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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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健保）自付保費規定；重行規劃公保養老給付年

金化方案等。

(二)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為必然趨勢，如順利推動，除可使

公保財務得以永續經營，且不增加政府額外之財務負

擔，亦可提早解決困擾多年之 18%優惠存款問題。

二、人事總處說明部分

目前交通部及經濟部等國營事業主管機關就其所屬人員之退

休所得替代率上限、其內涵是否納入年度考績獎金、年終獎

金，以及年金給付率標準等尚有意見，會後再將渠等意見提

供部參考。

審查會隨即進行大體討論，茲綜合審查委員發言意見如下：

一、本次修正能否通過之重要關鍵，在於本院及行政院應有共識，

如交通部及經濟部等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仍有意見，應由行政

院負責溝通整合，俾利本案推動。

二、本次修正與原兩院會銜版僅相距約 1 年，且其修正幅度甚大，

應先備妥說帖，俾利對外說明；另說帖內容應務實，並應納

入本案之修正尚可提早解決 18%優惠存款制度爭議等內容，以

提高其說服力；又草案總說明應補充多層次老年經濟保障體

系，有關家庭供養及倫理性等保險觀念。

三、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性質上應為社會福利措施，而非保險

性質，98 年 1 月 15 日本院第 11 屆第 19 次會議主要係基於為

配合政策而同意將其納入公保給付項目，惟當時已併同建議

未來應檢討其納入公保給付項目之妥適性。爰本次修正是否

應就此議題併為檢討。

四、政府曾對私校教職員公開承諾推動退休年金，若修法時程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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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濟急，可否於立法上將私校教職員部分作切割處理。

五、依部說明如被保險人舊制年資 5 年以下者，養老給付選擇支

領年金較有利，惟如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應以支領一次養

老給付較為有利；是以，養老給付改以年金方式支領之立意

雖好，但對得支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員，未必為有利選擇。

銓敘部就前開審查委員意見說明如下：

一、部與交通部、經濟部及其所屬國營事業協商時，立場均堅定

且一致；另人事總處前雖轉達渠等訴求公保養老年金給付率

擬比照私校教職員 1.3％之給付率，惟經部考量渠等退休制度

已相當優渥，爰均未同意其訴求。

二、有關委員所提說帖之建議，部將逐一檢視並配合調整說帖內

容；另總說明亦將補充多層年金及社會安全等相關概念。

三、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確屬國家人口政策問題，理應從社會

福利角度處理，惟當時支付勞工該項津貼之財源為勞工保險

（以下簡稱勞保）就業保險基金，行政院爰主張公教人員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應於公保中規範，實係配合政策所為。

四、有關將私校人員切割處理之建議，因涉及勞保財務能否負擔

等疑慮，且行政院亦持保留看法，嗣部與行政院所屬相關機

關協商獲致，仍將渠等維持於公保體制內規範之結論。

五、舊制年資較長之公教人員，選擇領一次養老給付及辦理 18%

優惠存款較有利，若舊制年資較短之公教人員，考量現代人

平均餘命較長，且養老年金內涵隨待遇調整而調整，退休人

員可領至死亡為止，同時又有遺屬年金之設計，則以選擇養

老年金給付之方式較有利。

審查會隨即進行逐條討論，審查委員表示意見綜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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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業已述及本保險之主管機關，惟本保險

之主管機關定義於第4條第 1項始為規範，條次是否須調整？

二、第 6 條第 2項提及 2 次「加保」之用語，會否妥適？

三、刪除加保滿 30 年免繳健保自付保費之理由，建議應簡明扼要

說明；另請部蒐集及提供各國保險或我國勞保中有否類此相

關免繳保費之規定。

部就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如下：

一、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本保險「主管機關」之定義於第 4 條始

為規範，現行亦有類此體例，條次須否調整，尊重審查會決

定。

二、第 6 條第 1項已將「參加本保險」簡稱為「加保」，故第 2項

所稱加保均屬簡稱；另本條條文中有 2個月與 60 日不一致情

形，爰統一修正為 60 日。

第 1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照部擬條文（章名）通過者：

(一)法案名稱及第 1 章章名。

(二)第 1 條至第 5 條。

二、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第 6 條第 6項第 2 款：「……不超過二個月之重複加保年資。」

修正為：「……不超過六十日之重複加保年資。」另修正說明

欄六有關引用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勞保條例）施行細則

之條次。

第 2 次審查會，部參酌第 1 次審查會審查委員意見擬具擬處

意見對照表，以及第 6 條再修正條文與補充說明等相關資料（如

附件 4）；另重新研擬第 8 條、第 23 條及第 34 條再修正條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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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並就上開資料之內容補充說明。

嗣部說明後，即賡續進行逐條審查，審查委員表示意見綜整

如下：

一、現行公保法規定政府及公教人員保險費分擔比率分別為 65%

及 35%，考量政府財政愈趨困難，未來調整費率可否僅調整個

人自付部分，不調整政府補助部分？其他國家之規定為何？

二、第 10 條第 3項後段述及，被保險人重複加保期間發生保險事

故不予給付，該段年資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予採認；惟被

保險人繳付之保險費亦不予退還，是否妥適？

三、第 12 條增訂第 3 項有關 1年之過渡期間，對於過渡期間期滿

後，加保滿 30 年之公保被保險人仍須繳交健保自付保費，是

否符合信賴保護原則？另該項規定既擬刪除，有無訂定過渡

期間必要？現行相關立法例，亦有對於刪除既有優待規定，

得依輕重訂定不同的緩衝期。

四、第 18 條第 3項有關退休年金給與上限規定，因公保每年繳費

標準相同，而養老年金給付每年基數之計算標準卻未一致，

其計算標準可否單一化？

五、第 23 條第 4款所涉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刑多為 5 年以上，而第

5 款規定之刑度為無期徒刑經判決確定，該 2款規範之刑度差

距甚大，第 5 款以無期徒刑確定為喪失養老年金領受之條件，

其立法考量為何？

六、第 28 條所稱死亡係指因公死亡、病故或意外死亡，亦即排除

自殺死亡之情形，自殺是否不得請領養老給付？又公務人員

撫卹法（以下簡稱撫卹法）對自殺有特別處理，公保法卻將

自殺認定為病故，其合法性為何？宜予釐清。



6

部就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如下：

一、部經蒐集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及韓國等先進國家之提撥

比率發現，多數國家之政府補助及被保險人自付部分各為

50%。以政府補助及被保險人自付部分之提撥比率的調整，涉

及政策決定，宜審慎研議。

二、制度設計原則禁止重複加保，且給予當事人 60 日考慮，如當

事人仍擬重複加保，以獲得雙重保障，基於已給當事人 60 日

之考慮期，為避免產生重複加保之情形，爰於第 10 條第 3項

訂懲罰性規範。

三、現行公保被保險人服務滿 30 年所繳健保費用，係由各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基於社會公平正義，刪除是項規定，尚屬妥適；

另因是類人員不多，建議毋須於增訂第12條第 3項過渡期間。

四、第 18 條所規定之計算方式，係經逐一精算之結果，倘年資 15

年以下亦以每滿 1 年 2.5%計算，則其退休所得恐有超過現職

待遇之不合理情形。

五、第 21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擬依委員意見再作文字修正；至第 3

項所述支給責任擬於施行細則中定義。

六、第 23 條第 3項增訂第 4款及第 5 款，主要係以第一層年金為

政府應負之責任，爰將剝奪養老年金領受條件，作較嚴格規

定。是以，如考量被保險人有自付部分保費及基於保障被保

險人權益，同意刪除第 3 項第 5款。

七、公保係屬基礎保障，對於自殺情形目前依例係以病故方式處

理，給與公保死亡給付，而撫卹法對自殺做特別處理係因立

法院議事錄清楚記載，爰不宜改變。未來或可研議於公保法

施行細則修正時，將病故之定義納入自殺死亡之情形，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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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適法性之疑義。

第 2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照部擬條文（章名、節名）通過者：

(一)章名、節名部分：第 2章至第 3 章、第 3章第 1 節至第 4

節。

(二)條文部分：第 7 條、第 10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2 條及第 24 條至第 28 條。

二、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第 11 條第 2 項：「……應自復職之日起，辦理加保手

續……」修正為：「……應自復職之日辦理加保手續……」

(二)第 14 條第 3 項：「……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

治療仍無法改善……」修正為：「……傷病經醫治後，症

狀固定，再行醫治仍無法改善……」

(三)第 21 條第 3 項：「……，由各該應負財務責任之最後服

務機關（構）學校或政府負責，並由各該機關（構）學

校或政府之主管機關，或上級機關負責協調處理之。」

修正為「……，由各該應負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構）

學校或政府負支給責任。」；增訂第 4 項：「前項所定支

給責任如有爭議，由各該機關（構）學校或政府之主管

機關或上級機關協調處理之。」原第 4 項遞移為第 5 項。

三、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6 條及第 8條。

四、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第 9 條第 2 項：「……或其受益人……」修正為：「……

或受益人……」

(二)第 12條，刪除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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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3 條第 3 項：「按前項標準計算應給之本保險……」

修正為：「按前項標準計算之本保險……」另說明欄六有

關引述第 39 條之條次修正為第 38 條。

(四)第 17條第 4項第 3款修正為「支（兼）領由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由政府機關（構）、學校與被保險人共同設立之

退休基金負擔最後財務責任之月退休（職、伍）給與。」

(五)第 18 條第 2項：「……有特定規定者，……」修正為「……

有特別規定者，……」另說明欄二增列世代正義之說明。

(六)第 23 條，刪除第 3 項第 5 款；另配合上開刪除情形，修

正說明欄六文字。

第 3 次審查會，部參酌第 2 次審查會審查委員意見擬具擬處

意見對照表，並整理審查會通過條文（如附件 6），以及第 17 條第

4 項第 3款及第 21 條再修正條文（如附件 7）並就修正內容說明。

於部補充說明後，隨即賡續審查，有關本次審查會中審查委員表

示意見綜整如下：

一、第 21 條第 1項所定負擔超額年金財務責任之機關，究指承保

機關，抑或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如係指最後服務機關

（構）學校，或可於該等機關前冠以「負擔財務責任」等文

字，以資明確。

二、第 33 條第 1項「……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原服務機關（構）

學校或直接通知承保機關，……」其中「經原服務機關（構）

學校」所指為何，請部說明。

三、第 36 條第 3項究指僅得請領 1 人之津貼，或如撫育子女 2人

者可同時請領津貼，以其文義並不明確，宜請釐清；另考量

時間係一定點，而期間代表為一段區間，如將第 3 項及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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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關時間 2 字修正為期間，較符條文意旨；又說明欄應增

列有關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相關說明，俾資周延。

四、第 39 條序文規定不予給付，其所指為何？另第 1 款、第 2款

所定事項，其中第 2 款係規範未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情形，

將其與第 1 款同列為不予給付事由，是否妥適？又與戰爭同

屬不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事由之天災所致死亡或殘廢，公保法

是否有給付？

五、第 41 條第 1項所稱利息，如無特別規定，依民法第 203 條規

定應指年息百分之五之法定利率，就保險機關（構）學校延

遲給付，即應加給年息百分之五之利息，負擔是否過重？另

公保法如未就利率作限制性規範，即逕予調降，會否逾越母

法規定，建議第 41 條第 1項後段應明定利息之計算方式。

六、第 50 條建議恢復為原第 51 條文字：「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另如欲特定日施行，建議向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召集委員提議，由其提案，以避免造成程序問題。

部就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如下：

一、為期條文規範明確，爰重行擬具第 17 條第 4項第 3款及第 21

條第 1項；另第 21 條第 1項，參考委員意見，明確規範負擔

超額年金之財務責任為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

二、第 36 條第 3項但書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係以每撫育

1 名子女之被保險人得申請最長發給津貼 6個月，其主要規範

為一定區間，爰同意第 3 項但書及第 4 項時間修正為期間，

並刪除第 3項分別請領津貼之「分別」2字。

三、第 39 條序文所稱不予給付係指死亡及殘廢給付 2 種。另現行

規定因戰爭致死或殘廢不予給付，主要係 47 年公保開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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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人身壽險均未將戰爭致死或殘廢列為保險給付事由，且

現行勞保條例亦有類此規定。又委員提及 921 地震及莫拉克

颱風等天然災害所致死亡或殘廢，現行規定對此情形均給付。

四、第 41 條第 1項後段所稱利息定義，擬於公保法施行細則中規

範另目前利息之計算係比照臺灣銀行 2 年期定期利率計算

(按：目前約為 1.3%至 1.4%)。

五、第 50 條規定 102 年 1 月 1日施行部分，考量立法院第 2會期

審查預算案，相對壓縮法案審查時間，該條同意依委員意見

修正為「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3 次審查會決議如下：

一、照部擬條文（章名、節名）通過者：

(一)章名、節名部分：第 3章第 5 節至第 6 節、第 4 章。

(二)條文部分：第 30 條、第 35 條、第 37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2 條至第 49 條。

二、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第 29 條第 3 項：「……請領遺屬年金時，須符合……」

修正為「……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時，須符合……」

(二)第 31 條第 2 項：「……受益人符合請領養老年金或遺屬

年金……」修正為「……受益人同時符合請領養老年金

及遺屬年金……」

(三)第 32 條第 2 項第 1 款：「一、請領展期養老年金。」修

正為「一、請領展期養老年金給付。」

(四)第 33 條第 1 項：「……經原服務機關（構）學校或直接

通知……」修正為「……經原服務機關（構）學校轉陳

或直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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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36 條第 3項：「……得分別請領津貼。但同時間……」

修正為「……得請領津貼。但同期間……」第 4項「……

在不同時間分別……」修正為「……在不同期間分

別……」另說明欄二增列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給方式之

說明。

(六)第 39 條修正為「因戰爭變亂或因被保險人或其父母、子

女、配偶故意犯罪行為，以致發生保險事故者，概不給

與保險給付。」說明欄增列相關立法例及說明。

(七)第 41 條第 1 項：「……應加給利息。」修正為「……應

加給利息；其利率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並於說明欄

二酌作文字修正。

(八)第 50 條：「本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一百零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修正為「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說明欄文字配合修正。另其他相關條文

內容原訂有「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者，均配

合修正為「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第 34 條。

四、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

(一)第 17 條第 4項第 3款修正為「三、支（兼）領之月退休

（職、伍）給與係由下列權責單位負最後財務責任：（一）

政府機關（構）或學校。（二）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與

被保險人共同提儲設立之基金。但所設基金屬個人帳戶

者，不在此限。」

(二)第 21 條第 1 項：「……通知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

按月支給被保險人，並負擔財務責任……」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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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負擔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按月支給

被保險人……」

五、附帶決議：

(一)現行公保之保險費，被保險人自付 35%，政府補助 65%，

於考量政府財政愈趨困難，被保險人自付部分與政府補

助間之提撥率是否調整，請部參考各國作法及其相關配

套措施，通盤檢討研議。

(二)有關公保法實務運作，將自殺視同病故之處理方式，請

部研議將其納入施行細則予以明確規範之可行性。

以上所擬，是否有當，謹檢附銓敘部依審查結果重新整理繕

正之公保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8），一併提請

公決

召集人 伍 錦 霖

民國 101 年 8 月 28 日


